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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 土地登記實務 
專技普考 地 政 士 

高分題解 
 來勝證照考試中心 台北市開封街一段2號7樓 (02)2311-5586 www.get.com.tw 

 

一、為配合簡化使用印鑑證明之業務，以達停止使用印鑑證明之政策目標，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條規定申請

登記時登記義務人應親自到場，惟依第四十一條規定有何情形當事人得免親自到場？（25分） 
答：申請登記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免親自到場： 

(一)因法院拍定或判決確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登記者。 
(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及同意書經依法公證、認證者。 
(三)與有前款情形之案件同時連件申請辦理，而登記義務人同一，且其所蓋之印章相同者。 
(四)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經依法由地政士簽證者。 
(五)登記義務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已依規定辦理並親自到場者。 
(六)登記義務人依土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使用作業要點於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設置土地登記印鑑者。  
(七)外國人或旅外僑民授權第三人辦理土地登記，該授權書經我駐外領務人員認證或驗證者。 
(八)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授權第三人辦理土地登記，該授權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驗證者。 

(九)祭祀公業土地授權管理人處分，該契約書依法經公證或認證者。 
(十)檢附登記原因發生日期前一年以後核發之當事人印鑑證明者。 
(十一)土地合併時，各所有權人合併前後應有部分之價值差額在一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以下者。 
(十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協議書與申請書權利人所蓋印章相符者。 
(十三)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所提出之協議書，各共有人更正前後應有部分之價值差額在一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以下
者。 

(十四)依規定以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名義申請登記提出協議書者。 
(十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得免由當事人親自到場者。 
 
二、何謂繼承登記，依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規定申請繼承登記應提出那些文件？（25分） 
答：(一)繼承登記之意義：係已登記之土地或建物，因登記名義人死亡，由其合法繼承人依法繼承，所為之登記。 

(二)繼承登記之申請文件： 
1.登記申請書。 
2.權利書狀。 
3.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 
4.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 
5.繼承系統表。 
6.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7.繼承人如有拋棄繼承，應附拋棄繼承權有關文件。 
8.其他依法律或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另外，法院確定判決申請繼承登記，得不提出下列文件：  
1.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 
2.繼承系統表。 
3.繼承人拋棄繼承之證明文件。 

 
三、依照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的規定，新建之建物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應檢附的書表文件有那些？又依同規則的規

定那些情形不得申請測量？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如何同時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25分） 
答：(一)應檢附之書表文件： 

1.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應填具申請書，檢附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及其影本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
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並應依各該規定檢附文件正本及其影本： 
(1)區分所有建物，依其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人之權利範圍及位置者，應檢具全體起造人分配協議書。 
(2)申請人非起造人者，應檢具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2.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之
下列文件之一；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應檢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 
(1)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2)門牌編釘證明。 
(3)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繳納水費憑證。 
(5)繳納電費憑證。 
(6)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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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8)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二)不得申請測量之情形：新建之建物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測量： 
1.依法令應請領使用執照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 
2.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完成無使用執照之建物，不能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
建築管理前有關之下列文件之一；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不能檢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 
(1)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2)門牌編釘證明。 
(3)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繳納水費憑證。 
(5)繳納電費憑證。 
(6)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7)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8)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三)建物第一次測量與建物第一次登記得同時申辦：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時，得同時填具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
書，並提出土地登記規則所規定之有關權利證明文件。地政事務所測量後將建物測量成果圖附於登記申請書後連同

各項證明文件直接依照登記程序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項建物第一次測量，申請人應於測量現場指界並在

測量圖上簽名或蓋章。 

 
四、土地總登記後，登記機關接獲法院的囑託查封登記時應如何辦理？若登記機關接獲囑託時，該標的物已由登

記名義人申請移轉登記而尚未登記完畢，登記機關應如何處理？又同一標的物經辦理查封登記後，其他機關

再依法律囑託禁止處分登記，登記機關應如何處理？（25分） 
答：(一)土地總登記後，登記機關接獲法院的囑託查封登記時，應即辦理，不受收件先後順序之限制。 

(二)若登記機關接獲囑託時，該標的物已由登記名義人申請移轉登記而尚未登記完畢，登記機關應即改辦查封登記，並
通知申請人。 

(三)同一標的物經辦理查封登記後，其他機關再依法律囑託禁止處分登記，登記機關應予登記，並將該項登記之事由分
別通知有關機關。 


